
核心提示

“你要赔偿青春损失
费！”

这句影视剧中的经
典台词，在日常生活中并
不鲜闻。上周本报就报
道了宁海县检察院刚刚
经手的一个案子：邬某与
何某原本是恋人，分手后
何某与刘某谈起了恋
爱。后来，在邬某的干预
下，何某与刘某分手，与
邬某和好。今年1月底，
邬某发现何某与刘某藕
断丝连，于是打电话约刘
某见面。见面后，邬某与
兄弟对刘某一顿暴打。刘
某提出拿3万元作为青春
损失费，邬某要求他写一
张30万元的欠条。之后，
刘某分2次将2万元给了
邬某等人。近日，邬某因
涉嫌抢劫罪被起诉。

“青春损失费”，这个
耳熟能详的赔偿名目，到
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费
用？本周二晚上7:30，浙
江法制报微信公众号
（zjfzbs）主办的“法治微
沙龙”（第四期）特别邀
请了上海圣瑞敕（杭州）
律师事务所副主任、杭州
合欢心理咨询服务中心
执行主任王楠律师，讲了
一堂“微课”，详细解析青
春损失费。《看法》栏目特
将“微课”内容重新做了
梳理，方便大家阅读。

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
的法律知识，可以关注本
报微信公众号，我们会定
期推送大家关心的话题。
若您有想听的课程，也可
在关注本报公众号后发微
信给我们，我
们将从中选
择话题，邀请
律师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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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事不能过当，以免物极必反。”王楠律师说，如果双方已经分
手谈补偿了，这就是走到最后一步了。事已至此，就不要过分纠缠，
也不要做出格的事情，否则后果很严重。

2011 年，沈某和比自己年长 2 岁的莉莉在老家结婚。婚
后，沈某发现莉莉有癫痫，且和其他男子有暧昧短信，气愤的
他提出分手，2014 年 4 月俩人协议离婚。离婚后，沈某感觉自
己“亏大了”，因为结婚时曾送给女方 1.5 万元彩礼，还曾花
5000 多元给莉莉买了手机，婚后还把自己 4 万元收入交给女
方，结果办理离婚手续时忘记计算“经济账”了。于是，沈某
提出复婚，遭拒后他将莉莉佩戴的项链以及手机强行拿走，后

又拽走了莉莉的手链，最终被上海法院以抢夺罪判处有期徒刑
6 个月、缓刑 1 年。

小明的年纪比女友小芳小，生活上也一直靠她补贴。后来小芳
忍受不了小明的无所事事，提出了分手。分手后的小明很不开心，要
求小芳赔偿他“青春损失费”，小芳断然拒绝。不肯善罢甘休的小
明，竟以女朋友的私密照片相威胁，要求小芳赔偿他的“青春损失
费”。最后，小明因敲诈勒索罪被提起公诉。

“一别两宽，各自安好。”王楠律师说，恋爱、结婚本身是美好的事
情，最后分手确实让人扼腕叹息。希望大家在放下感情时，处理好双
方的关系，正确理解“青春损失费”，好聚好散。

青春损失费，你是个啥玩意儿？

青春损失费，在老百姓的理解里，就是男女双方因恋爱分手或婚
姻关系解除后，男方或女方（一般以女方居多）自觉为对方付出较多，
希望对方对自己的青春损失进行经济上的补偿。

然而，这个大家司空见惯的名词，竟然不是法律名词！
“青春损失费在我国法律条文中均未出现过。”王楠律师解释说，

由于法律上没有任何支撑，以青春损失费为名起诉是得不到支持的。
2014年，嘉兴秀洲法院就接到过这样一起诉讼。姑娘小王从四

川来嘉兴打工，认识嘉兴小伙小许后结婚生子。婚后，小许赌博欠下
一屁股债，夫妻矛盾愈演愈烈。最后小王向法院起诉离婚，并要求小
许赔偿其“青春损失费”。因为她觉得自己的好时光全都浪费在小许
身上，所以要求他赔偿。法官认为，“青春损失费”并非法律术语，小
王的主张于法无据，不予支持。

类似的纠纷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经常发生，不少还被媒体广泛报
道。也正因为这样，“青春损失费”越来越被广大群众所知悉。于
是，有些人就不解了：一些案子从情理上讲值得同情，法院为什么
不支持呢？

王楠律师拆词解释了这一问题，首先是“青春”两字。到底几岁
是青春很难界定，每个人看法都不一样。没有标准，青春损失费该从
何算起？所以，一般认为青春并非一种法律上的权益，不需要他人负
有作为或者不作为的义务，它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

其次是“损失费”三个字。损失费属于民事法律范畴。民法上，
赔偿的归因大致有两个：1.违约；2.侵权。违约是双方有合同约定，一

方违约给另一方造成损失，另一方根据合同约定要求赔偿。显然，青
春损失费和违约搭不上边。侵权是指因民事权利或者利益受到侵害
而形成的损害。《侵权责任法》第二条规定，民事权益包括生命权、健
康权、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监护权、
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著作权、专利权、商标专用权、发现权、
股权、继承权等人身、财产权益。可以明确，青春权不属于财产权利，
属于人身权利。但我们也看出，青春权不是法律规定的人身权利。
也就是说，每人都拥有（过）青春，但它不是权利，只是一段固定的时
间，你要怎么度过、和谁度过，是你的选择。

而且，侵权责任规定的归责原则有过错责任和无过错责任。无
过错责任是指无论行为人有没有过错，根据法律规定应当承担民事
责任，一般主要出于几点考虑：1.行业的潜在危险性；2.一方的优势地
位；3.获得利益者应负担责任系正义的要求。比如因污染环境造成损
害的，从事高度危险作业造成他人损害的，饲养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
等等。但如果能表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
可以不承担或者减轻责任。

过错责任则主要看以下几点：一方有损失，另外一方有过错，
损失和过错之间有因果关系。如果说青春损失是一种损失，那么
另外一方有过错吗？要明确的是，所谓的过错是法律上的过错，和
道德上的过错是不一样的。在恋爱和婚姻中，一方付出了时间，另
外一方同样也付出了时间，很多情况下双方都是真诚付出的，不存
在过错问题。

“现实生活中，的确有人拿到过青春补偿费。”王楠律师举例说，
男孩和女孩相恋多年，过30岁了，男方提出分手，女方觉得损失大，
要求赔偿青春损失费。男方觉得有所亏欠，愿意给钱。对于这种情
况，属于双方自愿，法律并不禁止。

但实际情况是，这种双方自愿的情况较为少见。如果恋爱或婚
姻中的一方的感情的确受到伤害，又该如何寻求法律帮助？

“虽然青春损失费在法律上没有任何支撑，但我们可以根据实
际情况，把要求‘青春损失费’的请求换成另外一种法律上有规定并
有可能认可的提法。”王楠律师说，从法院众多的判决情况来看，一
方获得补偿并不是因为“青春损失”。

湖南道县的冯某与程某经人介绍相识后，一同到深圳打工，并
开始同居，期间生育一男一女，但未办理婚姻登记手续。由于性格
差异，双方矛盾不断加深。2014年10月，冯某向法院起诉要求解除
同居关系。程某则称若想“离婚”，男孩需由其抚养，另由冯某赔偿
其青春损失费2万元。法院调解，程冯双方达成协议：解除两人非法
同居关系；冯某一次性补偿程某“精神损失费”5000元。

于菲与黄华曾经是一对恋人。2011 年 8 月，于菲拿着一张
欠条，要求黄华偿还给她 2 万元欠款。接到起诉书后的黄华十
分无奈，他说欠条实际上是“分手费”，是他对于菲的赠予，以补
偿他与于菲交往 6 年却无法娶她回家的事实。但是，这笔赠与
并没有交付。黄华说，按照赠与的规定，没有交付赠与的情况
下，他可以随时撤销这笔馈赠。法院审理后认为，黄华的证据以
及抗辩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确认双方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判令黄
华返还借款 2 万元。

王楠律师说，在这两个案子中，一方最终获得利益，都不是以
“青春损失费”为由的。不过两个案例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路：恋爱
中，当事人因为情感问题遭受挫折、感情受到伤害，可以从精神损害
等角度来寻求赔偿。其中，精神损害赔偿的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如果双方
是婚姻关系的话，离婚时也可根据《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要求对方赔

偿，其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
偿：（一）重婚的；（二）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三）实施家庭暴力
的；（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

精神损失费金额的确定，可以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
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其规定精神损
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

（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二）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
（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
（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
（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
（六）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
法律、行政法规对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等有明确规定的，适

用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王楠律师特别提醒，如果双方有赠予行为，签了赠予协议后，最

好一起去做公证，因为接受过公证的赠与是不能撤销的。万一将来
分手，只要起诉要求履行赠予协议就可以了，并不需要再要求赔偿
青春损失费了。

概念 不是一个法律名词

实践 可从精神损害角度寻求赔偿

提醒 追偿不当小心触犯刑法

本期“微课”主讲人：王楠律师

本期策划 沈洁琼
本期执行 汪盼宏 陈毅香


